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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相關法規】113年考前叮嚀（十三） 

一、所得基本稅額目的 

（一）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條 

為維護租稅公平，確保國家稅收，建立營利事業及個人所得稅負擔對國家財政之基本貢獻，

特制定本條例。 

二、所得基本稅額法律依據 

（一）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2條 

所得基本稅額之計算、申報、繳納及核定，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依所得稅

法及其他法律有關租稅減免之規定。 

三、應繳納所得基本稅額之對象 

（一）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3條 

1.營利事業或個人除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外，應依本條例規定繳納所得稅： 

(1)獨資或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 

(2)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3)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四款規定之消費合作社。 

(4)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九款規定之各級政府公有事業。 

(5)所得稅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

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 

(6)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清算申報或同條第六項所定經宣告破產之營

利事業。 

(7)所得稅結算或決算申報未適用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獎勵，且無第七條第一項各款規定

所得額之營利事業。 

(8)所得稅結算申報未適用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獎勵，且無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及第十二

條之一第一項規定金額之個人。 

(9)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113 年度適用標準為 60 萬

元)以下之營利事業。 

(10)依第十二條第一項及第十二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合計在新臺幣六百

萬元(113 年度適用標準為 750 萬元)以下之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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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項第九款及第十款規定之金額，每遇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整年度之指數上漲累計

達百分之十以上時，按上漲程度調整之。調整金額以新臺幣十萬元為單位，未達新臺幣

十萬元者，按萬元數四捨五入；其調整之公告方式及所稱消費者物價指數，準用所得稅

法第五條第四項規定。 

（二）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5條 

1.營利事業或個人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七十一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第七

十三條第二項、第七十四條或第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辦理所得稅申報時，應依本條例規

定計算、申報及繳納所得稅。 

2.個人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得免辦結算申報者，如其基本所得額超過第三條

第一項第十款規定之金額，仍應依本條例規定計算、申報及繳納所得稅。 

三、所得基本稅額採替代式 

（一）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4條 

1.營利事業或個人依本條例規定計算之一般所得稅額高於或等於基本稅額者，該營利事業

或個人當年度應繳納之所得稅，應按所得稅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計算認定之。 

2.一般所得稅額低於基本稅額者，其應繳納之所得稅，除按所得稅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計算

認定外，應另就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認定之。 

3.前項差額，不得以其他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稅額減除之。 

四、營利事業之一般所得稅額 

（一）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6條 

營利事業之一般所得稅額，為營利事業當年度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七十三條

第二項、第七十四條或第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應納稅額，減除依其他法律規定之投

資抵減稅額後之餘額。 

五、營利事業之基本所得額 

（一）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7條 

1.營利事業之基本所得額，為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課稅所得額，加計下列各款所得額後

之合計數： 

(1)依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及第四條之二規定停止課徵所得稅之所得額。 

(2)依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九條、第九條之二、第十條、第十五條及第七十條之一

規定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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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已廢止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修正施行前第八

條之一規定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 

(4)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 

(5)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 

(6)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八條規定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 

(7)依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二十日修正施行前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五條規定

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 

(8)依企業併購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 

(9)依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十三條規定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但不包括依所得稅

法第七十三條之一規定，就其授信收入總額按規定之扣繳率申報納稅之所得額。 

(10)本條例施行後法律新增之減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及不計入所得課稅之所得額，

經財政部公告者。 

2.依前項第一款及第九款規定加計之所得額，於本條例施行後發生並經稽徵機關核定之損

失，得自發生年度之次年度起五年內，從當年度各該款所得中減除。 

3.營利事業於一百零二年度以後出售其持有滿三年以上屬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規定之股

票者，於計算其當年度證券交易所得時，減除其當年度出售該持有滿三年以上股票之交

易損失，餘額為正者，以餘額半數計入當年度證券交易所得；餘額為負者，依前項規定

辦理。 

4.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加計之減免所得額及不計入所得之所得額，其發生之損失，經財政

部公告者，準用第二項規定。 

（二）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施行細則第 5條 

1.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所稱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課稅所得額，指依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

或第四十一條規定計算之所得額，加計依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之五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

五項規定分開計算應納稅額之所得額，減除依所得稅法及其他法律規定停徵、免徵或免

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加成或加倍減除之成本或費用及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規定

以往年度營業虧損後之金額。 

2.營利事業計算前項課稅所得額時，除屬依所得稅法及國際金融業務條例規定停徵、免徵

或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應先行減除外，其屬依其他法律規定免徵或免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加成或加倍減除之成本或費用及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規定之以往

年度營業虧損之減除順序及金額，由營利事業於申報時自行擇定之。 

3.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十款所稱法律新增之減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及不計入所

得課稅之所得額，指法律新增停徵、免徵或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加成或加倍

減除之成本或費用及不計入所得課稅之所得額。 

4.營利事業依本條例第七條規定計算基本所得額之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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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所得額 

＝課稅所得額＋（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所得額－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

之損失）＋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八款規定之所得額＋（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

第九款規定之所得額－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之損失）＋（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十

款規定之所得額－本條例第七條第四項規定之損失）。 

5.依前項計算公式應加計之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九款或第十款規定之所得額，

以營利事業當年度同條項第一款、第九款或第十款經財政部公告應列為個別加計項目之

所得額，分別對應減除當年度第一款、第九款或第十款個別加計項目之損失，減除後之

餘額為正者，以該餘額計入；餘額為負者，該負數不予計入，而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

及第四項規定辦理。 

6.前項餘額為正者，經分別減除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至第四項之以前年度損失後之餘額為

負數者，該負數不予計入。減除以前年度損失時，應按損失發生年度順序，逐年依序分

別對應自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九款或第十款個別加計項目之所得額中減除；

當年度無第一款、第九款或第十款個別加計項目之所得額可供減除或減除後尚有未減除

餘額者，始得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遞延至以後年度減除。 

7.營利事業計算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加計項目時，如有同條第三項規定之股

票交易所得，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本條例第七條第三項規定之股票交易所得減除同條項規定之當年度股票交易損失後

之餘額，與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規定該股票以外之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及同法第四條

之二規定之期貨交易所得或損失合併計算其餘額。 

(2)前款合併計算後之餘額為負者，該負數不予計入，而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自

以後年度依前款規定計算之正數餘額中減除。 

(3)第一款合併計算後之餘額為正者，得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減除以前年度之前

款負數餘額。減除後餘額為正數者，該餘額於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三項規定計算當年度

股票交易所得減除當年度股票交易損失後之餘額範圍（餘額為負者，以零計算）內，

以半數計入；超過部分，以全數計入，並以其合計數作為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之加計項目金額。減除後餘額為負數者，該負數不予計入。 

(4)本條例第七條第三項規定持有期間之計算，應採用先進先出法。 

8.第四項規定之計算公式中，課稅所得額以外之加計項目，屬來自中華民國境外之所得者，

其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得提出所得來源國稅務機關發給

之同一年度納稅憑證，並取得所在地中華民國使領館或其他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機構之

簽證後，自其依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差額中扣抵。 

9.前項國外所得稅額之扣抵限額，依下列公式計算之： 

國外所得稅額之扣抵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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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之基本稅額－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應納稅額）×依本條例第

七條第一項規定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國外免稅所得額÷（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應

計入基本所得額之國內及國外免稅所得額）。 

（三）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施行細則第 6條 

1.營利事業出售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之未上市、未上櫃及興櫃公司股票之交易

所得，其售價顯較時價為低者，除提出正當理由及證明文據，經查明屬實者外，應按時

價核定其售價。 

2.前項所定時價，應參酌該股票同時期相當交易量之成交價格認定之；同時期查無相當交

易量之成交價格者，按交易日公司資產淨值核算每股淨值認定之。 

3.前項所定同時期，為該股票交易日之前三十日；所定相當交易量，以該股票交易量百分

之五十至百分之一百五十為範圍。時價資料同時有數筆者，以其平均數認定之。 

（四）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施行細則第 7條 

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之證券交易所得，其交易成本之估價，應與其依所得稅法

第四十四條、第四十八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四十六條規定擇採之計算方法一致。 

（五）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施行細則第 8條 

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之期貨交易所得，其交易成本應採先進先出法計算之。但

到期前指定平倉者，得採個別辨認法。 

（六）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施行細則第 9條 

營利事業於計算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之證券交易所得時，其營業費用及借款利

息，除可合理明確歸屬者，得個別歸屬認列外，其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計算之出售有價證

券應分攤之費用及利息，得自有價證券出售收入項下減除。 

（七）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6 條 

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八款規定之所得額，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於計算營利事業基本

所得額時，得免予計入： 

1.本條例施行前已由財政部核准免稅。 

2.本條例施行前已取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完成證明函或已完成投資計畫，並於本

條例施行之日起一年內，經財政部核准免稅。 

3.本條例施行前已取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投資計畫核准函，並已開工，且未變

更投資計畫之產品或服務項目。 

4.本條例施行前已取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投資計畫核准函，尚未開工，而於本

條例施行之日起一年內開工，並於核准函核發之次日起三年內完成投資計畫，且未變更

投資計畫之產品或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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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條例施行前民間機構業與主辦機關簽訂公共建設投資契約，並於投資契約約定日期內

開工及完工，且未變更投資計畫內容者。但依主辦機關要求變更投資計畫內容者，不在

此限。 

六、營利事業之基本稅額 

（一）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8條 

1.營利事業之基本稅額，為依前條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扣除新臺幣五十萬元（113 年度

適用標準為 60 萬元）後，按行政院訂定之稅率計算之金額；該稅率最低不得低於百分

之十二，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五；其徵收率，由行政院視經濟環境定之（113 年度適

用標準為 12%）。 

2.前項規定之扣除金額，其計算調整及公告方式，準用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二）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施行細則第 12條 

1.營利事業依本條例第八條規定計算基本稅額之公式如下： 

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60 萬元）×12% 

2.營利事業依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差額得減除第五條第九項及第十項規定之

國外所得稅額、尚未抵繳之暫繳稅額及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計算其應繳納之所得稅，

於申報前自行繳納。 

七、營利事業之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 

（一）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9條 

1.營利事業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自行繳納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及經稽徵機關

調查核定增加之繳納稅額，均得依所得稅法第六十六條之三規定，計入當年度股東可扣

抵稅額帳戶餘額；其計入日期為繳納稅款日。 

2.營利事業經稽徵機關調查核定減少之稅額，應自當年度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中減除；其

減除日期為核定退稅通知書送達日。 

【模擬試題】 

(B) 1.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兌換虧損應以實現者列為損失，其僅係因匯率之調整而產生之帳面差額，

不得列計損失。 

(B)兌換虧損應有明細計算表以資核對。有關兌換盈虧之計算，得以後進先出

法或移動平均法之方式處理。 

(C)營利事業國外進、銷貨，其入帳匯率與結匯匯率變動所產生之損失，應列

為當年度兌換虧損，免再調整其外銷收入或進料、進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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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兌換虧損應有明細計算表以資核對。有關兌換盈虧之計算，得以先進先出

法或移動平均法之方式處理。 

(D) 2.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投資損失應以實現者為限；其被投資之事業發生虧損，而原出資額並未折

減者，不予認定。 

(B)投資損失應有被投資事業之減資彌補虧損、合併、破產或清算證明文件。

但被投資事業在國外且無實質營運活動者，應以其轉投資具有實質營運之事

業，因營業上虧損致該國外被投資事業發生損失之證明文件，並應有我國駐

外使領館、商務代表或外貿機關之驗證或證明；在大陸地區者，應有大陸委

員會委託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事務之機構或團體之證明。 

(C)因被投資事業減資彌補虧損而發生投資損失，其需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以

主管機關核准後股東會決議減資之基準日為準 

(D)因被投資事業減資彌補虧損而發生投資損失，其無需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以董事會決議減資之基準日為準。 

(D) 3.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因被投資公司經法院裁定重整並辦理減資者，以法院裁定之重整計畫所訂

減資基準日為準。 

(B)因被投資事業合併而發生投資損失，以合併基準日為準。 

(C)因被投資事業破產而發生投資損失，以法院破產終結裁定日為準。 

(D)因被投資事業清算而發生投資損失，以清算人依法辦理清算完結，結算表

冊等經股東或董事會承認之日為準。 

(D) 4.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資產之未折減餘額大於出售價格者，其差額得列為出售資產損失。 

(B)資產之交換，應以時價入帳，如有交換損失，應予認列。其時價無法可靠

衡量時，按換出資產之帳面價值加支付之現金，或減去收到現金，作為換入

資產成本入帳。 

(C)營利事業處分依營利事業認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規定認列投資收

益之受控外國企業股份或資本額，其處分損失之計算，應依該辦法規定辦理。 

(D)營利事業以應收債權、他公司股票或固定資產等作價抵充出資股款者，該

資產所抵充出資股款之金額低於成本部分，得列為利益；其自中華民國九十

三年一月一日起，以技術等無形資產作價抵充出資股款者，亦同。 

(A) 5.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商品盤損之科目，僅係對於存貨採實地盤存制或經核准採零售價法者適用

之。 

(B)商品盤損，已於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檢具清單報請該管稽徵機關調查，或

經會計師盤點並提出查核簽證報告或年度所得稅查核簽證報告，經查明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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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予認定。 

(C)商品盤損，依商品之性質可能發生自然損耗或滅失情事，無法提出證明文

件者，如營利事業會計制度健全，經實地盤點結果，其商品盤損率在百分之

一以下者，得予認定 

(D)商品盤損之科目，僅係對於存貨採永續盤存制或經核准採零售價法者適用

之。 

(C) 6.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買賣業盤損率之計算公式：盤損金額/(期初存貨＋本期進貨－進貨退出及折

讓) 

(B)製造業盤損率之計算公式：盤損金額/(原物料、製成品及在製品期初存貨＋

本期進料－進料退出及折讓＋直接人工＋製造費用) 

(C)以上皆是 

(D)以上皆非 

(B) 7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商品或原料、物料、在製品等因過期、變質、破損或因呆滯而無法出售、

加工製造等因素而報廢者，可依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或年度所得稅查核簽證

報告，並檢附相關資料核實認定其報廢損失者 

(B)商品或原料、物料、在製品等因過期、變質、破損或因呆滯而無法出售、

加工製造等因素而報廢者，應於事實發生後十日內檢具清單報請該管稽徵機

關派員勘查監毀，或事業主管機關監毀並取具證明文件，核實認定。 

(C)生鮮農、魚類商品或原料、物料、在製品，因產品特性或相關衛生法令規

定，於過期或變質後無法久存者，可依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或年度所得稅查

核簽證報告，並檢附相關資料核實認定報廢損失。 

(D)報廢之商品或原料、物料、在製品等，如有廢品出售收入，應列為其他收

入或商品報廢損失之減項。 

(C) 8.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凡遭受地震、風災、水災、火災、旱災、蟲災及戰禍等不可抗力之災害損

失，受有保險賠償部分，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 

(B)災害損失，除船舶海難、空難事件，事實發生在海外，勘查困難，應憑主

管官署或海事報告書及保險公司出具之證明處理外，應於事實發生後之次日

起三十日內，檢具清單及證明文件報請該管稽徵機關派員勘查 

(C)災害損失，除船舶海難、空難事件，事實發生在海外，勘查困難，應憑主

管官署或海事報告書及保險公司出具之證明處理外，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

十日內，檢具清單及證明文件報請該管稽徵機關派員勘查 

(D)災害損失應列為當年度損失。但損失較為鉅大者，得於五年內平均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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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9.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之規定，凡遭受地震、風災、水災、火災、旱災、

蟲災及戰禍等不可抗力之災害損失，其未受保險賠償部分,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A)建築物、機械、飛機、舟車、器具之一部分遭受災害損壞，應按該損壞部

分所占該項資產之比例，依帳面未折減餘額計算，列為當年度損失。 

(B)建築物、機械、飛機、舟車、器具遭受災害全部滅失者，按該項資產帳面

未折減餘額計算，列為當年度損失。 

(C)商品、原料、物料、在製品、半製品及在建工程等因災害而變質、損壞、

毀滅、廢棄，有確實證明文據者，應依據有關帳據核實認定。 

(D)因受災害損壞之資產，其於出售時有售價收入者，該項售價收入，應列入

損失。 

(C) 10.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員工及有關人員因遭受災害傷亡，其由各該事業支付之醫藥費、喪葬費及

救濟金等費用，應取得有關機關或醫院出具之證明書據，予以核實認定。 

(B)災害損失，未依前款規定報經該管稽徵機關派員勘查，但能提出確實證據

證明其損失屬實者，仍應核實認定。 

(C)災害損失應列為當年度損失。但損失較為鉅大者，得於三年內平均攤列。 

(D)運輸損失均應提出證明。但依商品之性質不可能提出證明者，得參酌當地

同業該商品通常運輸損失率認定之。 

(D) 11.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之規定，下列其他費用或損失，可核實認定 

(A)公會會費 

(B)因業務關係支付員工喪葬費、撫卹費或賠償金，取得確實證明文據者。 

(C)因業務需要免費發給員工之工作服。 

(D)以上皆是 

(D) 12.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之規定，下列其他費用或損失，可核實認定 

(A)違約金及沒收保證金經取得證明文據者。 

(B)竊盜損失無法追回，經提出損失清單及警察機關之證明文件者，其未受有

保險賠償部分。 

(C)因車禍支付被害人或其親屬之醫藥費、喪葬費、撫卹費或賠償金等，經取

得確實證明文件者，其未受有保險賠償部分。 

(D)以上皆是 

 

 


